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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股票代码：000534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万泽股份      公告编号:2017—101 

  

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订《公司关于重新签订西安新鸿业公司 

50%股权转让相关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本次股权转让未构成关联交易；  

  本次股权转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；  

 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2014年11月28日，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

“本公司”）与深圳市赛德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赛德隆公司”）

签订《关于转让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50%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

书》，本公司将持有的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鸿业

公司”）的50%股权作价4.75亿元转让给赛德隆公司。2014年12月1日，公

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出售西安新

鸿业公司50%股权的议案》；该议案获2014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

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（详见2014年12月19日本公司公告编号

2014-094）。当时，结合股权转让，本公司与赛德隆公司和新鸿业公司三

方共同签署了《资金偿还协议》，就本公司原向西安新鸿业公司提供的财

务资助1.64亿元及相关资金占用费的偿还进行约定。2015年2月15日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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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赛德隆公司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（以上《关于转让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

限公司50%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书》、《资金偿还协议》、《补充协议》合

称“原股转协议”）。 

由于赛德隆公司未能按时支付原股转协议项下的收购价格，导致公

司与赛德隆公司的标的股权转让未能完成。 

（二）为完成此项持有待售资产后续相关处理工作，维护公司及全体

股东权益， 2017 年 11 月 10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

议，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公司关于重新签订西安新鸿业公司 50%股权转让

相关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本公司与北京绿城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

城投资公司”）重新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等相关协议，按照原转让价格，

以 4.75 亿元的价格转让新鸿业公司 50%股权给绿城投资公司，并签订协

议解除原股转协议，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2017 年 9 月 30 日。现为了加快

交易进程，经公司班子进一步论证及同各相关方协商，公司 2017 年 11

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公司

关于重新签订西安新鸿业公司 50%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的议案>的议案》，

公司转让新鸿业公司 50%股权改为转让 35%股权，转让价格改为 3.325

亿元，公司与相关各方共同修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其他情况不变。 

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修订<公司关于重新签订西安新鸿业公

司 50%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的议案>的议案》将代替《公司关于重新签订西

安新鸿业公司 50%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的议案》，提交 2017 年 12 月 1 日召

开的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受让方情况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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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名称：北京绿城投资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3、注册资金：5000 万元 

3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22873824057X4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 李骏 

5、住所：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号楼 A-4703

室 

6、经验范围： 投资管理；房地产开发；销售自主开发后的商品房；

物业管理。 

7、主要股东：  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100%股权） 

8、绿城投资公司与本公司和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与公司其他前

二至十名股东的关系未能核实。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受让方 2016 年主要财务指标(未经审计) ： 

     单位：元 

 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736,751,049.72 

负债总额 658,717,267.60 

净资产 78,033,782.12 

 2016 年 1-12 月 

营业收入 0 

净利润 -49,977,618.93 

三、本公司持有待售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介绍 

1、名称：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 2亿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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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注册号：   610100100024524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关振芳 

5、注册地址：西安市雁塔区鱼斗路169号（鱼化寨街道办事处院内） 

6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7、设立时间： 2003年6 月6日 

8、主要股东：截止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9月30日，本公司持

股占比50%，深圳市赛德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占比1%，深圳市普益

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股占比1%，深圳市华荣丰实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持有丁方48%股权。 

9、经营范围：高新技术投资；房地产开发，销售。 

（二）本公司持有待售标的资产概况 

1、2010年8月24日，本公司通过协议受让深圳市普益兴投资开发有

限公司持有新鸿业公司50%的股权，交易作价为人民币2.1亿元；同年12

月，公司召开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西安新

鸿业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高于2亿元的议案》，本公司同意按照年利率9%

向新鸿业公司提供不高于人民币2亿元的财务资助。公司先后提供财务资

助款累计19400万元，截至2017年11月6日，本公司享有新鸿业借款债权

的本金及利息总额为人民币17694.8305万元，其中，本金余额为人民币

10600万元，利息为人民币7094.8305万元。 

2、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新鸿业公司50%的股权。该股权

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也

未发生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

权。 

3、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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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专审字[2017]15010077号《西安新

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，截止2017年9月30日的主要财务指标

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2,805,544,995.84 3,280,853,222.56 

负责总额 2,766,302,913.58 3,277,061,392.01 

应收款项总额 134,205,320.46 142,283,652.88 

预收款项 398,543,969.00 508,722,223.00 

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39,242,082.26 3,791,830.55 

  注：本次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是专项审计报告。 

 

4、资产评估情况 

  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[2017]第 1257 号《西安新鸿

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，截止 2017 年 9

月 30 日新鸿业公司的资产评估结果如下： 

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价值 294,078.57 万

元，总负债 293,626.53 万元，净资产 452.04 万元。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

后的总资产价值 385,416.63 万元，总负债 293,626.53 万元，净资产

91,790.10 万元，增减值 91,338.06 万元，增值率 20,205.75%。 

四、定价依据 

交易双方以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据，通过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

的价格。 

五、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（修订） 

甲方：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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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：北京绿城投资有限公司 

丙方：深圳市赛德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丁方：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第2条 原股转协议的履行情况 

2.1 根据原股转协议，丙方为收购甲方持有的丁方 50%股权，约定股权转让款为

人民币肆亿柒仟伍佰万元（¥475,000,000），截止本协议签署时，丙方已向

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贰仟伍佰万元整（￥125,000,000.00 元）。 

2.2 各方确认，截至本协议签署时，因丙方未能按时支付原股转协议项下的收购

价格，导致甲方与丙方的标的股权转让尚未完成，现丙方自愿放弃对标的股

权的收购，乙方欲收购标的股权，本协议各方同意，由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

的条款和条件收购标的股权。 

第3条 交易价款 

3.1 根据甲乙双方协商确认，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【33250】万元。 

3.2 丙方、丁方确认，就丙方、丁方根据原股转协议约定已经向甲方支付的款项，

甲方无需退还，转为丙方、丁方代乙方向甲方支付的部分股权转让款，股权

交割日后且乙方接管丁方后，由乙方与丙方、丁方自行结算及处理相关债权

债务关系，甲方知悉并同意该等款项安排。 

第4条 交易价款支付 

4.1 甲乙双方同意，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署当日开立甲方共管账户，乙方在本协

议签署后三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甲方共管账户支付交易价款【20750】

万元。股权交割日，乙方解除对甲方共管账户的共管。丙方、丁方已向甲方

支付的【12500】万元股权转让款，在交易价款解除共管后即视为乙方向甲

方支付的交易价款一部分。 

4.2 交易价款相应票据开具 

1) 丙方已向甲方支付的款项，各方确认，已开具的股权转让款凭证原件丙

方应提交给乙方，由乙方凭该财务凭证原件向甲方换取新的股权转让款

收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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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甲方应在甲方共管账户解除共管当日，向乙方开具人民币【33250】万

元的股权转让款收据。 

4.3 若本次股权转让未能获得甲方股东大会批准，则甲方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后第

二日将共管交易价款退还乙方。 

第5条 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

5.1 甲乙双方确认，自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日为过渡期。过渡期间，标的股权

的损益由乙方承担。 

第6条 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 

6.1 具体需满足的先决条件如下： 

1）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己经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其它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甲方公司章程之规定，经甲方股东大会通过。 

2）本协议各方就签立、实行及完成本协议，各自取得按适用法律、法规或

规则所需之一切同意、批文、许可、授权及正式批准（视情况而定）（包括

但不限于，就乙方而言，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之规定

获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批准（如需要））。 

 

第7条 标的股权交割 

7.1 各方同意在乙方按第 4 条约定将交易价款足额支付至共管账户当日，签署

84%股权及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相关文件（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协议、公

司章程、股东会决议等），并提供甲方同意办理标的股权转让所需的工商变

更登记手续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) 签署将乙方登记为持有丁方 84%股权的股东会决议； 

2) 签署将丁方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乙方指定的人员的文件； 

3) 签署关于调整丁方的董事会、监事人员组成，甲方原委派董事、监事辞

任的文件，由乙方委派董事、监事，并就董事、监事变更事项完成工商

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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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述 7.1 条文件签署后，该文件由 84%股权的持有人及乙方共同进行共管至

本协议生效之日止。前述文件解除共管后三日内甲方配合向工商部门提交

7.1 条约定资料。 

7.2 在交易价款解除共管后 1 日内，甲方、乙方的指定人员应完成如下管控权移

交事项，丙方及丁方应给予充分的配合： 

1) 丁方所有印章（包括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）的移交； 

2) 甲方已经撤出派遣在目标项目现场及丁方、鸿登公司的相关人员，并将

相关人员工作成果交由乙方指定人员。 

7.3 甲方对 99%股权其他股东同意签署 7.1 条约定的文件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。 

第8条 与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人员安排 

8.1 就丁方现有聘用人员的留用与解除，由乙方与丁方其他股东另行协商约定处

理。 

第9条 标的股权相关的债权债务安排 

9.1 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丁方将继续作为独立的法人存在，其拥有的债权债务由其

继续享有和承担。 

9.2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若甲方在管理丁方公章期间（自 2015 年 8 月 7 日起

至甲方向乙方移交丁方印鉴之日止）私自使用丁方印鉴，给丁方造成损失的，

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 

 

  六、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根据整体战略的需要,集中优势资源,做大做强公司产业,促进公司可

持续发展。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起到

积极影响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1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、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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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《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

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； 

3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《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； 

4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5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修订）。 

    6、《协议书》（解除原股转协议）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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